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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3月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如下：

一、电力业务

截至3月31日，合并口径累计完成权益发电量20.49亿千瓦时，权益上网电量19.31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

长11.75%和11.38%。

公司电力业务合并口径内发电企业电量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权益比例

（

%

）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本期 同比（

%

） 本期 同比（

%

）

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

30+32 50 6.23 -22.39 5.80 -22.78

广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

2×32 75 6.54 94.25 6.11 94.07

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

限公司

2×39 70 4.63 -14.05 4.52 -14.16

佛山恒益发电有限公司

2×60 50 10.74 17.82 10.09 17.35

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

有限公司

2×33 50 7.72 11.29 7.23 11.84

合计

390 - 35.86 9.21 33.75 8.91

二、天然气业务

截至3月31日，公司天然气销售情况如下：

经营指标 单位 本期 同比（

%

）

管道燃气及

LNG

销售总量 万立方米

28,917 23.12

(

一

)

管道燃气销售量 万立方米

26,437 12.66

其中：居民与公福用户 万立方米

7,295 8.07

工业用户 万立方米

3,801 0.93

商业用户 万立方米

4,699 6.72

分销与直供量 万立方米

10,642 24.51

(

二

)LNG

销售量 万立方米

2,480 12,080.16

备注：1、从2014年10月16日开始，工业大用户广石化的供应模式从销售转为代输，代输气量不再统计在

工业用户销售气量内，上表中去年同期统计基数已剔除广石化销售气量；

2、公司自2014年12月起新增LNG销售业务，上述LNG销售量指标包括LNG销售和汽车加气业务。

三、燃料业务

截至3月31日，公司市场煤销售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期市场煤销量（万吨） 同比（

%

）

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354.57 38.74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5-027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而泰"、"公司"、"乙方"） 与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罗莱家纺"、"甲方"）于2015年4月16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协议风险提示

1、本协议经公司与罗莱家纺签署后生效。

2、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协议中合作的研究成果未来在市场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4、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1699号

法定代表人： 薛伟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28,072.62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5月23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家用纺织品、酒店纺织品、鞋帽；批发天然植物纤维编制工艺品、刺绣工艺品、地

毯、挂毯、床垫、凉席、服装、日用化学品、玩具、照明用的蜡烛和灯芯、厨具、洁具、文具用品、微电脑（枕）

垫、电热毯。

罗莱家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任何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基础

1、罗莱家纺拟在睡眠健康监测与咨询、大健康、智能家居、大数据方向进行战略布局，在合作研发方

面，用家纺工艺、家纺相关新材料与智能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实现舒适与功能化同步提升；并利用自身品

牌、渠道优势和对市场的深刻理解，针对成熟产品快速改造或打造出一批具备智能家居和家庭大健康概念

的体验店，合理定价、迅速起量；利用大数据平台，提供系统化的增值服务和健康顾问服务，并就此与相关

资源方进行深入合作。 同时，通过一系列产品整合，打造"卧室智能生态系统"，在智能家居领域站稳脚跟，

并不断积极拓展。

2、和而泰拟利用自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优势，以及在家电智能控制、家庭健康产品智能控制、智能

建筑与家居智能控制等诸多领域的技术储备，把握智能家居产业以及新一代互联网产业的重大发展机遇，

结合移动互联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打造旨在服务家庭场景集群的智能家居互联网

服务与运营平台，并将健康睡眠系统作为智能家居互联网平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动一切资源共同发

展。

智能家居控制技术及其关联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智能家居行业将迎来爆发性的发展机遇，双方一致

认为，研发并制造以科学睡眠为核心理念的智能卧室系列产品，将为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树立典范。因此，

双方认可彼此间良好的优势互补关系和广阔的合作前景，愿意相互协作，共同合作研发产品，协作开拓国

内外市场，通过智能家居互联网平台服务终端客户。

（二）、合作内容

1、双方拟共同规划、研究、开发、生产用于卧室的系列化智能家居、家庭大健康产品，结合智能传感技

术、智能控制技术、移动互联技术、无线通讯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以及双方在家居智能控制与家纺

技术领域的技术积累，形成一整套智能卧室系列的前后台检测、控制、服务设备，并搭建服务与管理互联网

大数据系统。

2、利用甲方设计研发能力、市场分析能力、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快速形成产品、推进销售，打造智能

睡眠健康监测系统，以长期、稳定、极细颗粒度的优质数据充实大数据平台。 持续优化产品设计和后端增值

服务，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体验。

3、利用乙方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的智能家居互联网平台，为最终用户提供设备运行状态监测与管理、设

备互联互通管理、远程诊断与操作、大数据采集与分析、家庭场景定制化服务，以及各类基于大数据、互联

网技术与系统的综合管理与增值服务。

4、双方将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有效利用健康睡眠大数据，持续优化客户服务，不断推出新产品，努

力夯实健康睡眠产品闭环和服务闭环，满足客户深度需求，树立行业先锋者典范。

该项合作将对双方的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提升做出有益贡献， 将对科学睡眠与智能卧室产业的发展

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三）、合作方式

具体合作方式由双方另行商议，以正式协议为准。

（四）、保密

双方根据本协议向其提供的信息、资料承担严格的保密义务。 除政策和法律有规定之外，未经双方一

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披露。

（五）、生效

本协议一式贰份，各方各持壹份，不具有可执行力，但一经签章后，作为未来正式合作协议的主要框

架，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自行更改。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国内家居电子智能控制器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大量智能控制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储备，

在研发、测试、工艺、设备、质量管理等领域均具有领先优势，并占据全球高端市场。 面对IOT时代发展机

遇，公司已经完成智能家居战略布局，实现从智能控制器单品向智能家居互联网在线服务云平台和大数据

运营平台的二次延伸，成功搭建了基于智能控制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智能家居在线

管理、服务与运营的互联网平台。

罗莱家纺是中国家纺行业市场占有率居首的龙头企业，线下建成遍布各大、中城市超过二千家专卖店

的销售网络，同时具备行业领先的互联网电商渠道。 在二十年的运营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用户数据和高能

高效的研发、设计、生产和资源整合能力，并已初步建成大数据硬件系统。 罗莱家纺深刻了解市场需求和用

户痛点，在与新技术结合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以"让人们享受健康、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决心

在互联网+、家居智能化大趋势下，通过强强联合、战略协同来拓展新的业务。

公司与罗莱家纺在智能家居、家庭大健康、大数据管理运营方面展开战略合作，研发并制造以科学睡

眠为核心理念的智能卧室系列产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对公司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的产品与市场，

加速智能健康项目与产品的普及和推广，将对科学睡眠与智能卧室产业的发展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

1、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因此本协议无需提交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65� � �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2015-023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所持公司股票

被轮候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8000万股股份被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起始日为2015年4月15日，轮候冻结期限为二年

（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共18份，文号分别为：（2015）浦

执字第3379-1号、7189号、7190号、7191号、7192号、7193号、7194号、7195号、7196号、7197号、7198号、7202号、

7203号、7204号、7205号、7206号、7207号、7208号；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文号为：（2014）深

罗法执一字第2568、2569号，（2015） 深罗法执一字第509-518号、733-734号，（2015） 深罗法执二字第

1168-1177号、1205-1210号之一。本次轮候冻结包括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其效

力从登记在先的冻结证券解除冻结且本次轮候冻结部分或全部生效之日起产生。

2015年4月16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新日股

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8000万股股份被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司法

冻结，冻结起始日为2015年4月16日，轮候冻结期限为二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江西省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文号为：2015洪民二初字第322-341号；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文号为：（2014）松执字第3426号等49份，本次轮候冻结包括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

利），其效力从登记在先的冻结证券解除冻结且本次轮候冻结部分或全部生效之日起产生。

上海新日股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000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20%，为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65� � �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2015-024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司法拍卖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1、受买人能否在本次拍卖的交款截止日2015年5月4日之前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及佣金，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拍卖将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5年4月16日公司接第一大股东函：公司持有贵公司8000万股股权于2015年4月16日被司法拍卖，受买

人：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交数量8000万股（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20%，成交

价格为16.27元/股，受买人需在2015年5月4日之前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及佣金。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7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 2015年4月10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5�年 4�月 16�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东莞市信和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参阅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

2、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广东神胶硅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参阅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所持广东神

胶硅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9）。

3、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参阅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所持广东宝

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8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东莞市信和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出售公司持有的东莞市信和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信和” ）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东莞信和的股权。 本次交易情况主要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东莞信和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新材”“公司” ）全资子公司，截止2014年

12月31日，东莞信和净资产为157.96万元（经审计）。 公司将所持全部100%股权转让给冷家兵，股权转让价

格以审计净资产为基础，股权转让价为158万元。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的股权受让方：冷家兵，居民身份证：32118219********19；住所：江苏省扬中市三茅镇。

股权受让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前十名股东、公司董监高没有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东莞市信和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东莞市黄江镇鸡鸣岗村拥军二路95号

注册资金：叁百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6月12日

经营范围：研发、产销：高分子材料、硅橡胶、色胶、硅油、硅橡胶助剂（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转让发生时，公司持有东莞信和100%股权。

2、近两年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截止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4,928,088.36 1,766,180.11 0 -270,138.58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4,741,509.70 1,579,601.45 0 -186,578.66

上述财务数据经经东莞市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华瑞审字（2015）

第H033号】。

公司没有为东莞信和提供过担保；东莞信和也不存在委托理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交易不

涉及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宏达新材将持有东莞信和100%的股权共3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冷家兵， 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以审计

后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基础，股权转让价为158万元，冷家兵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权。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双方签订合同并经宏达新材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合同生效。

五、出售该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东莞信和的任何股权，东莞信和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东莞

信和从2013年及2014年未形成销售收入，转让股权后对公司经营基本不产生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

格与账面净资产接近，对当期损益亦影响极小。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审计报告

3、 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9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所持广东神胶硅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东神胶硅业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出售公司持有的广东神胶硅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胶硅业” ）2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神胶硅业的股权。 本次交易情况主要如下：

一、交易概述

神胶硅业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新材”“公司” ）参股20%的公司，截止2014

年12月31日，神胶硅业净资产为828.58万元（经审计）。 公司将所持20%股权转让给吉林贵，股权转让价格以

审计净资产为基础，股权转让价为160万元。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的股权受让方：吉林贵，居民身份证：2108819********10；住所：江苏省江都市浦头镇。

股权受让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前十名股东、公司董监高没有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广东神胶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蝴蝶一路2号

法定代表人：何百祥

注册资金：壹仟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8月26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有机硅及其原辅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转让发生时，神胶硅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何百祥

51%

朱恩泉

29%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神胶硅业其他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2、近两年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截止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8,688,706.48 8,688,706.48 1,222,333.34 -97,318.28

2014

年

12

月

31

日

8,504,775.93 8,285,819.56 0 -24,321.62

上述财务数据经经东莞市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华瑞审字（2015）

第H032号】。

公司没有为神胶硅业提供过担保；神胶硅业也不存在委托理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交易不

涉及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宏达新材将持有神胶硅业20%的股权共2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吉林贵，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以审计后

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基础，股权转让价为160万元。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吉林贵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宏达新材。

双方签订合同并经宏达新材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合同生效。

五、出售该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神胶硅业的任何股权。 神胶硅业2014年未形成销售收入，转让股权

后对公司经营基本不产生影响，有利于公司盘活资金。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与账面净资产接近，对当期

损益亦影响极小。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审计报告

3、 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40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所持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

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出售公司持有的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美” ）

2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宝利美的股权。 本次交易情况主要如下：

一、交易概述

宝利美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新材”“公司” ）参股20%的公司，截止2014年

12月31日，宝利美净资产为371.44万元（经审计）。 公司将所持20%股权转让给李小祥，股权转让价格以审计

净资产为基础，股权转让价为75万元。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的股权受让方：李小祥，居民身份证：32068219********1x；住所：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

股权受让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前十名股东、公司董监高没有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广东宝利美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蝴蝶一路4号

法定代表人：蒋元栋

注册资金：壹仟万元

实收资本：伍佰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7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汽车护理品、硅酮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转让发生时，宝利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蒋元栋

51%

王文明

29%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

宝利美其他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2、近两年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截止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3,721,675.99 3,721,675.99 0 -1,278,324.01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714,438.44 3,714,438.44 0 -7,237.55

上述财务数据经经东莞市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华瑞审字（2015）

第H034号】。

公司没有为宝利美提供过担保；宝利美也不存在委托理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

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宏达新材将持有宝利美20%的股权共12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李小祥， 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以审计后

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基础，股权转让价为75万元。

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李小祥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宏达新材。

双方签订合同并经宏达新材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合同生效。

五、出售该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宝利美的任何股权。 宝利美2013年及2014年未形成销售收入，转让

股权后对公司经营基本不产生影响，有利于公司盘活资金。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与账面净资产接近，对

当期损益亦影响极小。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审计报告

3、 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1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修改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A、现场会议日期和时间：2015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

B、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15日-4月16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年4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5年4月15日下午15:00至

2015年4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海宁大道302号 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四季厅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志达先生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25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8,900,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891%，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包括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7,55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568%；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349,3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

其中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1,438,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1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同意1,404,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8％；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35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建热电联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

138,866,23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6%；33900股反对，占参加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0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7日

2015年 4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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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上午10:3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2015年4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15:00至2015年4月1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99,140,

5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903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4人，代表4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8,300,57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5.123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839,9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9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10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624,9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7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补充专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74,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72％；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74,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400％； 弃权1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5％。

（二）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为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40000万元财务资助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2、为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司提供600万元财务资助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三）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5年度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

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1、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州分行营业部申请80,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泰化学

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2、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分行申请72,000万元综合授信且中

泰化学提供保证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北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6亿元融资租赁及本公

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五）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发行8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六）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发行8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1％； 弃权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563％；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2％。

（七）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发行10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49,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94％；反对6,886,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3798％； 弃权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33,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305％；反对6,886,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2.1625％；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二○一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